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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前沿

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沿生物”、“发行人”或“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负

责前沿生物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

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

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

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

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前沿生物签订承销及保荐

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

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

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前沿生物业务

情况，对前沿生物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

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2 年度前沿生物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

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

现或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

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

措施等。 

2022 年度前沿生物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违法或违背承诺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2022 年度，保荐机构督导前沿生物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

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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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前沿生物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督导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行为规范。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

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

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

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

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前沿生物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前沿生物的内

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

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

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前沿生物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

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

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

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

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

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前沿生物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问题事项。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

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2 年度，前沿生物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

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 年度，前沿生物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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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

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

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

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

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2022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前沿生物不

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问

题事项。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

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

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

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

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

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

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

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2 年度，前沿生物未发生相关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

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

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

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

构、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

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

在重大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

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的其他事项。 

2022 年度，前沿生物不存在需要专项现场

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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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尚未盈利的风险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实现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2022

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8,474.0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676.41

万元。公司为研发驱动型生物医药公司，通常创新药的研发具有长周期、高投入

的特点，持续的研发费用投入将使得公司盈利周期较长。 

公司目前仅核心产品艾可宁上市，其他多个在研产品的临床试验在国内、国

际推进，正处于重要研发投入期。未来一段时间内，公司将继续维持较大规模的

研发投入，以及药品市场推广带来的高额费用，存在药品上市申请及商业化的进

展不及预期的风险，预计公司将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处于亏损状态。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2 亿元（其中包括用于现金管理的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以及暂时流动资金在内），资金状况较为充裕。若公司未盈利

状态持续存在，或者累计未弥补亏损持续扩大，则可能对公司资金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同时，公司若长期不能盈利，也会对业务拓展、人才引进、团队稳定以及

研发投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二）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2022 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8,474.0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76.4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9,894.63

万元。 

2022 年度，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大幅增长、在研产品有序推进临床开发，

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将通过做深存量并扩大增量机会，用药场

景从住院向门诊拓展等，推进海外市场的药品注册工作，综合提升艾可宁的销售

收入，同时加快在研产品的开发进度，实现多产品获批上市进入商业化阶段，进

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如艾可宁商业化不及预期，在研产品临床进度不及预期，

公司无法有效控制运营成本及费用等情况影响，均可能导致公司未盈利状态持续

存在或累计未弥补亏损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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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竞争力风险 

创新药的临床阶段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除已上市

产品艾可宁，其余在研产品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公司正在积极推动各在研产品

临床试验工作，以加快产品研发及上市进程。 

公司在研产品临床试验能否顺利实施及完成，受到临床批件审批进度、临床

试验患者入组进度、临床疗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创新药开发具有成本高，耗时

长，风险高的特点，若公司在研产品或产品个别适应症研发不达预期，可能对公

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在药研发过程中保持客观谨慎的

态度，对在研项目阶段性评估，及时停止不再具有开发意义的项目，最大限度降

低研发风险。 

（四）经营风险 

2022 年度，公司的收入来源于公司原创新药艾可宁的销售。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除艾可宁以外，公司其他产品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短期内艾可宁仍将是公

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如果艾滋病药物市场的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和居民卫生保健意识的增

强，HIV 患者对新型药物的需求持续增加，同时，艾可宁被纳入医保，终端价格

下降能够有效提升艾可宁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有利于销量的提升。但仍存在医

生及患者可能更倾向使用免费治疗方案、不改变原有治疗方案或选择进口药物的

情况，导致销量的提升不及预期，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艾可宁的海外销售将主要聚焦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及地区对于进口药品准

入的监管要求存在差异，叠加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等不可抗力影响，若艾可宁

于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注册进度不及预期，或无法取得药物注册，可能对艾可宁的

海外销售进度造成不利影响。 

（五）行业风险 

生物医药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行业监管主要涉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生态环



6 

境部等。现行的监管部门涵盖公司营运的各个业务板块，包括研发、生产、销售、

质控、安环等。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监管部门对生物医药行业的监管始终处

于趋严的形势，可能会增加公司营运成本和合规风险。 

近年来，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药行业政策密集发布，

2022 年 1 月 30 日，国家九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

划的通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对医药行业的技术创新给予鼓励和支持。十四

五规划在专栏中提出了更明确的目标，对于化学药，重点发展针对肿瘤、自身免

疫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炎、呼吸系统疾病、耐药

微生物感染等重大临床需求，以及罕见病治疗需求，具有新靶点、新机制的化学

新药。同时也强调新产品产业化进程以及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持续完善审评审

批政策，发展与技术创新相适应的审评能力，促进临床价值确定的创新产品加快

上市。持续推动医药目录动态调整和准入谈判，健全新药价格形成机制，大力发

展商业健康保险，促进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应用。如果未来相关行业政策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可能对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六）宏观环境风险 

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周期性波动当中，尚未出现经济全面复苏趋势。全球经

济放缓叠加外围诸多不可抗力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如果未来全球

宏观经济景气度持续走低，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

盈利能力。如果宏观经济持续在弱周期徘徊，势必会对医药制造企业造成不利影

响，从而加剧行业波动。 

公司将正在布局海外市场，并通过与具备资质的当地或区域合作伙伴一起，

依据当地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境外销售。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市场环境的变化

可能对公司海外业务经营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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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84,740,447.41 40,502,898.19 109.22%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83,404,399.54 40,471,120.10 10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764,082.52 -260,055,946.8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8,946,253.30 -311,022,153.6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042,163.76 -243,069,041.18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71,449,391.84 1,830,225,953.70 -8.68% 

总资产 2,410,859,210.09 2,532,632,487.06 -4.81%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 -0.7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 -0.72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1.10 -0.8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6 -13.02 减少7.94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4 -15.58 减少7.86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323.73 424.93 减少101.20个百分点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2022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8,474.04 万元，同比增加 109.22%，主要来自

公司抗 HIV 创新药艾可宁（通用名：艾博韦泰）销售收入的增长，公司销售渠道

建设和学术推广进入收获期，艾可宁在国内 HIV 感染住院及重症市场保持了稳

定的销售增长，更多目标患者选择艾可宁作为治疗方案，同时受益于患者长期用

药的获益和性价比的凸显，平均用药时长持续提升； 

2、2022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4,597.31 万

元，主要系公司职工薪酬及各类运营费用支出增加所致； 

3、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亏损 37.19%，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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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亏损 28.27%，主要系研发

投入规模较大，研发费用持续增加所致； 

4、2022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下降 8.68%，主要系研发投入

规模较大，研发费用持续增加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1、专业的核心技术团队，两大技术平台深化专业领域 

公司核心技术团队专注抗病毒领域的药物研究，由 DONG XIE 博士领导的

创始人团队平均拥有二十年以上的行业经验，积累了深厚的药物临床前研究、临

床开发技术经验。同时，公司已经组建、培育了一支完整的研发团队，为公司通

过自主研发模式持续扩充产品管线提供动能。凭借在创新药开发领域深厚的技术

优势，公司已建立了长效多肽技术平台和新型透皮贴片制剂技术平台，依托两大

平台积极布局管线产品，深化专业领域的布局。 

公司高度重视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的提升，2022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

27,432.68 万元，研发投入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速。公司通过推进研发项目建设，为

公司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保持公司在创新药研发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提供

基础。 

2、商业化与产业化共建，为可持续发展蓄能 

公司深耕传染病领域，已铺设了广泛、深入的营销网络，截至 2022 年末，

公司已覆盖全国 250 余家 HIV 定点治疗医院，130 余家 DTP 药房。公司同时组

建了一支体制健全、分工明确、专业互补、管理高效的专业化学术推广团队，围

绕核心产品艾可宁优秀的临床价值，已在国内重点传染病医院形成了良好的学术

口碑，目前，艾可宁已成为住院与重症艾滋病期、HIV 感染围手术期患者的重要

用药品牌。此外，公司坚持探索多元化的经销模式，公司与上药集团旗下医药分

销企业科园贸易达成合作，依托其在国内“全区域+全渠道”的专业市场推广优势，

在公司未覆盖的区域进行更加下沉、广泛的营销网络覆盖，完善公司商业化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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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能力已成为生物医药公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公司已在国内布局

三个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产业化基地，分别位于南京江宁、四川金堂和山东齐

河，其中，南京江宁冻干粉针生产线已获得药品生产许可，四川金堂原料药生产

线已获得药品生产许可，可为公司已商业化的药品艾可宁，及其他在研产品提供

产能支持。三大生产基地正式投产后的规模效应，将为公司带来更具竞争力的生

产成本。 

3、瞄准细分优势赛道，布局蓝海市场 

公司已在抗病毒及慢病领域深耕十余年，在抗 HIV 新药研发方面注重未被

满足的临床需求，解决现有疗法的局限，注重产品差异化研发策略，力争研制出

具有自身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创新抗 HIV 药物。通过对 HIV 病毒的深刻理解，开

发出作用靶点高度保守、广谱抗 HIV 病毒活性、安全性高、与其他药物相互作

用小的长效抗艾滋病新药艾可宁，针对产品特点，锁定临床需求未被满足的患者

群体，开拓蓝海市场。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2022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参见本报告“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之“（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2022 年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情况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274,326,777.23 172,109,973.98 59.39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274,326,777.23 172,109,973.98 59.39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 
323.73 424.93 

减少101.20个百

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2022 年度，公司投入研发费用 27,432.68 万元，同比增加 59.39%，主要系

2022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规模较大，研发费用持续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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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度取得的研发成果 

1、已上市药品补充申请 

序

号 
产品名称 申请事项及进展情况 

1 
注射用艾博韦泰（商品

名：艾可宁®） 

2022 年度，艾可宁增加静脉推注给药方式的药品补充申请获

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2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艾可宁附条件批准上市转为常规批准上

市的补充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2、在研产品临床及注册申请 

序

号 
产品名称 申请事项及进展情况 

1 注射用 FB2001 

2022 年度，注射用 FB2001 治疗新冠病毒住院患者适应症获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开展国际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

照的 II/III 期临床研究。 

2 

雾化吸入用

FB2001 

2022 年度，雾化吸入用 FB2001 治疗轻型、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感染患者以及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暴

露后预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开展Ⅰ期临床试验。 

3 

2022 年度，雾化吸入用 FB2001 治疗轻型、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感染患者，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开展随

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II/III 期临床试验。 

4 
FB3001（新型透皮

镇痛贴片） 

2022 年度，公司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就 FB3001 项目开展Ⅱ/Ⅲ期

无缝设计的临床研究达成共识。 

5 
FB4001（特立帕肽

注射液）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向美国 FDA 提交了 FB4001 的 ANDA

药品注册上市申请并获受理。 

3、学术论文建设 

序号 
产品名

称 

信息发布形式（期刊/

学术会议） 
主要内容 

1 艾可宁 Journal of Infection 

2022 年 6 月，公司发表了艾博韦泰 III 期临床

试验的完整数据全文。研究表明，对于一线治

疗失败的 HIV 感染者，每周一次艾可宁联合克

力芝的两药组合方案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疗

效不劣于 WHO 推荐的标准三药组合方案。 

2 艾可宁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22 年 8 月，临床研究者发表了晚期艾滋病患

者接受联合艾博韦泰 ART 方案效果的临床研

究论文。研究结果显示联合艾博韦泰的抗病毒

治疗方案对晚期艾滋病患者安全性良好，可在

1 个月内快速降低病毒载量，有助于免疫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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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艾可宁 新发传染病电子杂志 

2022 年 8 月，临床研究者发表了初治艾滋病患

者接受艾博韦泰联合多替拉韦治疗的临床研究

论文。研究结果提示对于初治艾滋病患者，无

论基线 HIV RNA 水平高低，使用 ABT 联合

DTG抗病毒治疗方案可在短期内快速降低患者

体内血浆 HIV RNA 水平，改善患者免疫功能，

使患者明显获益，为初治艾滋病患者提供有价

值的治疗方案。 

4 艾可宁 
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2 年 10 月，临床研究者发表了一线治疗失

败的 HIV 感染者接受艾博韦泰联合 LPV/r 治疗

效果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论文。研究结果显示

治疗 12 周时，采用艾博韦泰方案组的

82.4%HIV 感染者病载获得控制（HIV RNA<50 

copies/mL）。治疗期间，未发现有严重不良事

件的发生。该结果提示转化为艾博韦泰联合

LPV/r 方案用于初治失败的感染者是有效和安

全的。 

5 艾可宁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

学杂志 

2022 年 12 月，临床研究者发表了初治艾滋病

患者接受艾博韦泰联合多替拉韦治疗的临床研

究论文。研究结果表明初治艾滋病患者，采用

含艾博韦泰方案治疗 2 周、4 周后，HIV RNA

较基线明显下降，CD4 细胞计数明显上升。治

疗期间，安全性良好。 

6 FB2001 Antiviral Research 

2022 年 10 月在《Antiviral Research》发表论文

《 In vitro and in vivo evaluation of the main 

protease inhibitor FB2001 against SARS-CoV-2》。

报告了 FB2001 抗 SARS-CoV-2（新型冠状病

毒）的体外和体内评价结果。临床前研究数据

表明，FB2001 具有确定的体外和体内抗病毒活

性，对各组病毒亚型均有效；FB2001 与瑞德西

韦联合用药，具有增强的抗病毒效果；FB2001

能有效降低脑部病毒载量和滴度，对脑组织的

损伤具有缓解作用；FB2001 在人体肺组织预测

有较高的药物暴露量，可以持续发挥抗病毒作

用。 

4、药品生产许可证 

序

号 
生产基地 申请事项及进展情况 

1 
南京市江宁区至道路生产基

地 

2022 年度，南京市江宁区至道路 8 号生产基地的冻干粉

针生产线获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取得药品生产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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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川金堂生产基地 
2022 年度，四川金堂生产基地的原料药生产线获四川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 

5、质量体系认证 

序

号 
认证资质 申请事项及进展情况 

1 
欧盟 

QP 认证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通过欧盟药品质量受权人的审查，取得

欧盟 QP 认证(Certification by a Qualified Person)。 

2 
马来西亚 

PIC/S GMP 认证 

南京乾德路生产基地，通过马来西亚药监局 PIC/S GMP 符

合性检查，并获得 GMP 证书。 

3 
哈萨克斯坦 

EAEU 认证 

南京乾德路生产基地，通过哈萨克斯坦卫生部的 EAEU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欧亚经济联盟） GMP 检查，

并获 GMP 证书。 

6、2022 年度获得的知识产权列表 

2022 年度，公司完成 10 件发明专利申请，包括 6 件国内专利申请，1 件 PCT

专利申请和 3 件国外申请，进一步完善专利布局。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10 1 20 13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     

其他     

合计 10 1 20 13 

注：上述表格中，“申请数”表示目前处于申请中，尚未获得专利权的专利个数；“获得

数”表示已经通过申请，获得专利权的专利个数。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的金额及到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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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32 号文），公司获

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9,96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50 元，

共募集资金 1,844,18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126,889,920.46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717,290,079.54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毕马威华

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000756 号

《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23 号），同意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4,818,653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51 元，共募集资金 200,200,002.03 元；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4,533,246.4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95,666,755.54 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201259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72,287,818.91 元，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1,912,956,835.08 

减：截至 2022 年末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包括置换先期投入金

额） 
779,408,698.68 

其中：1,000 万支注射用 HIV 融合抑制剂项目 120,670,364.48 

艾可宁+3BNC117 联合疗法临床研发项目 156,066,942.36 

新型透皮镇痛贴片 AB001 临床研发项目 24,296,106.0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8,143,695.97 

补充流动资金 322,185,571.80 

FB2001 研发项目中期分析阶段项目 98,046,018.04 

减：期末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金额 728,000,0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66,739,682.51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0.00 



14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72,287,818.91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开户行的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中信银行南京月牙湖支行 8110501012001599823 8,786,978.47  

中国银行南京江宁经济开

发区支行 
524871300179 96,685,221.33  

南京银行江宁支行 0178240000002814 8,857.39  

招商银行江宁支行 125905285110804 41,837,985.81  

江苏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31140188000085305 24,150,516.4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江

宁支行 
93130078801100000921 1,892,451.3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江

宁开发区支行 
93170078801700000233 968,591.42 理财专用账户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6810032828 113,918.13 理财专用账户 

交通银行南京玄武支行 320006610013002502466 52,619,765.67  

招商银行江宁支行 125905285110210 45,223,532.90  

合计 272,287,818.91  

注：2022 年度，公司用于存放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 2 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民

生银行江宁支行，账号：632427707；招商银行江宁支行，账号：125905285110605），募集

资金使用完毕，项目结项，本期予以注销。 

（二）募集资金使用是否合规 

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2022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减持行为，公司现任及 2022

年内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未存在持股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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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十一、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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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游  罗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